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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产管理人办理不动产
非公证继承登记系统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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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流程及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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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准备材料

申请人

（1）收取材
料、验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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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获取不动产权证书

一、流程及操作

遗产管理人办理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登记业务办理流程

（2）验
当事人

不动产登记机构

前往登记中心
现场申请

（3）开展
告知承诺

5、审核3、签字确认、拍照 6、公告 7、登簿、缮证

2、核验材料及当事人

4、受理



2、不动产登记机构

1、申请人

一、流程及操作

➢申请材料包括：

①《重庆市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登记申请书》（电子签批屏自动生成）；

② 不动产权属证书；

③ 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死亡证明材料；

④ 取得不动产的权利人身份证明材料；

⑤ 遗产管理人身份证明材料；

⑥ 遗嘱、遗赠扶养协议或不动产继承分配方案；

⑦ 担任遗产管理人的证明材料。

（1）准备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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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不动产登记机构

（2）核验材料及当事人

一、流程及操作

➢ 2.1 收取材料、验材料。窗口人员对当事人递交的纸质材料进行审核。

➢ 2.2 验当事人。利用签批屏对所有当事人开展身份信息核验。

A. 选业务：【业务受理】→选择“非公证继承”登记业务。

B. 选房屋：通过原产权人名称、证件号码或房屋登记信息选择房屋。

1、申请人
遗产管理人、取得不动产的权利人、其他同顺序继承人全部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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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流程及操作

C. 录入业务信息：遗产管理人类型、共有方式等。

D. 编辑“被继承人”：录入死亡时间。当原产权人为多人时，【被继承人】仅保留去世的人。

E. 依次核人：依次逐个读取遗产管理人、取得不动产的权利人和其他同顺序继承人的身份证利用签批屏核验。

4、依次读取“取得不动产的权利人”身份证、进行身份核验

5、依次读取“其他同顺序继承人”身份证、进行身份核验

选择遗传管理人类型 选择共有类型

3、依次读取“遗产管理人”身份证、进行身份核验

6、录入新权利人（上证的权利人）

2、编辑“被继承人”

7

1、查看原权利人



2、不动产登记机构

一、流程及操作

1、申请人

完成身份核验后，并录入相关要素（包括取得不动产的权利人与被继承人关系、共有份

额；其他同顺序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信息），创建业务。

注：

➢ 同一人只需要核验一次，当三方中的任何一人未核验，将无法创建业务。

➢ 当存在代理人时，需要对所有的代理人进行身份核验。

➢ 当存在特殊情况（如：非身份证）可采用人工核验、强制通过。

（2）核验材料及当事人

8



2、不动产登记机构

一、流程及操作

1、申请人

（2）核验材料及当事人：③告知承诺（若需要）

若业务涉及告知承诺事项，如：无法提供现身份证与原登记所使用的军官证（或士官证等）

为同一人的证明材料的（针对于原共有产权人）；无法提供申请人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证明

材料的；被继承人子女已满80周岁的，难以提供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死亡证明材料的。

通过【告知承诺】功能，开展信用核验等。流程：核查信用→填写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

核查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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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不动产登记机构

一、流程及操作

1、申请人

（2）核验材料及当事人：③告知承诺（若需要）

系统自动生成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，窗口人员勾选证明事项、证明用途；填写证明的具体内容

后，打印给涉及告知承诺的申请人进行签字签章；完成后，通过签批屏拍照上传至系统。

勾选证明事项、证明用途

编写证明内容

打印后，申请人签字签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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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流程及操作

（3）签字确认、拍照

签字。窗口人员确认申请书后，通过电子签批屏展示

《重庆市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登记申请书》，遗产管理人、取

得不动产的权利人和其他同顺序继承人的所有人逐类逐个利

用签批屏手写签字、按压指纹。

拍照。所有人签字完成后，对所有人进行现场拍照。

并对其他的纸质申请材料进行签批屏拍照上传。

2、不动产登记机构

1、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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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同顺序
继承人签名

其他同顺序继承
人代理人签名



2、不动产登记机构

一、流程及操作

1、申请人

（4）受理→审核→公告→登簿

受理、审核后，对拟登记的不动产登记事项在门户网站进行公告，公告期为受理之日起

15个工作日。

公告期满无异议的，由审核岗位提交至登簿岗位，并将申请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。

登簿环节支持上传公告信息截图：【公告信息上传】→上传图片后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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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不动产登记机构

一、流程及操作

1、申请人

（5）缮证→发放不动产权证书

完成证书打印后，通知联系人现场领取或邮寄产权证书。

由审核岗位提交至登簿岗位，需明确业务已完成公示15个工作日且无异议。

（4）受理→审核→公告→登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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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注意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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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1、申请材料规范填写

非公证继承业务启用《重庆市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登记申请书》，申请要件规范填写。

➢ 2、系统新增业务类型

原“房屋继承（含遗赠）”登记业务将不再支持新受理业务，系统将新增公证继承、非公证继承两

类业务。

➢ 3、当事人身份核验

登记中心需对所有遗产管理人、取得不动产的权利人和其他同顺序继承人进行身份核验。

➢ 4、一表单填写规则

（1）新权利人：最终上证的权利人。

（2）取得不动产的权利人：继承不动产权利的人。

（3）其他同顺位继承人：到场的同顺序继承人中除申请人以外的继承人（未继承不动产权利）。

二、注意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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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例一：张三、李四共有（张三占60%，李四占40%），张三去世，李四无继承关系。

二、注意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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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三（60%） 李四（40%）原产权人

继承人A
（30%）

继承人B
（30%）

取得不动产的权利人

新权利人 权利人A
（30%）

权利人B
（30%）

权利人李四
（40%）即：上证的人

共有



示例二：张三、李四共有（张三占60%，李四占40%），张三去世，李四有继承关系。

二、注意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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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三（60%） 李四（40%）原产权人

继承人A
（20%）

继承人B
（20%）

取得不动产的权利人

新权利人 权利人A
（20%）

权利人B
（20%）

权利人李四
（60%）即：上证的人

共有

继承人李四
（20%）



谢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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